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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江苏人居环境奖
申报和评选办法（修订）的通知

各市、县人民政府，省各委、办、厅、局，省各直属单位：

《江苏人居环境奖申报和评选办法（修订）》已经省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二○一一年二月一日
江苏人居环境奖申报和评选办法（修订）
2001年，省政府设立并开始评选“江苏人居环境奖”，以表彰在我省城乡建设中人居环境改善成绩突出的城市、村镇、单位和个人。为进一步做好江苏人居环境奖评选工作，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新修订的《中国人居环境奖申报和评选办法》、《中国人居环境奖评价指标体系（试行）》和《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评选主题及内容》，特修订《江苏人居环境奖申报和评选办法》。

一、评选对象

（一）“江苏人居环境奖”综合反映获奖者在改善人居环境方面的总体成就，评选对象为：
1．城市政府；
2．省政府部门。

（二）“江苏人居环境范例奖”反映获奖者在改善城乡人居环境工作中某个方面取得的成就，评选对象为：
1．城镇政府或政府部门；
2．企事业单位；
3．社会团体；
4．项目；
5．个人。

二、评选依据

根据《中国人居环境奖评价指标体系（试行）》和《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评选主题及内容》，结合我省实际，由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制订《江苏人居环境奖评价指标体系》和《江苏人居环境范例奖评选主题及内容》，作为评选“江苏人居环境奖”、 “江苏人居环境范例奖”的依据。

三、评选（申报）方式

实行自愿申报和推荐相结合。自愿申报由申报对象提出申请。江苏人居环境奖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设在省住房城乡建设厅）根据需要可直接推荐候选对象。

四、评选（申报）条件

（一）省政府部门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组织开展对改善我省人居环境具有先导性、全局性、综合性的重要工作，并取得显著成效。

（二）城镇人民政府或政府部门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制订改善城镇人居环境和促进城镇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方面的政策、法规；组织改善城镇人居环境重大项目的规划和实施；重视对改善城镇人居环境建设的投入；有效引领社会各界积极参与改善城镇人居环境工作；在城乡建设中注重空间、资源和能源集约节约利用，建筑节能工作成效显著。未发生重大安全生产、污染和破坏环境等事故，不存在拖欠工程款或农民工工资以及因房屋征收与补偿引起群众上访事件并产生较大负面影响等问题。

（三）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

认真贯彻落实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积极从事和广泛参与改善城镇人居环境工作，为改善城镇人居环境作出突出贡献。有效动员和引导社会公众积极参与改善城镇人居环境工作。

（四）项目

体现可持续发展战略思想，能够有效利用资源，在改善人居环境方面成效显著并具有推广价值，或能给予其他地区有益启示的住区发展、城镇基础设施和环境设施建设、城镇污染治理等项目。未发生重大安全生产、污染和破坏环境等事故，不存在拖欠工程款或农民工工资以及因房屋征收与补偿引起群众上访事件并产生较大负面影响等问题。

（五）个人

热心改善人居环境的社会公益事业，在改善人居环境领域积极进行宣传、科研和科普教育工作并取得显著成效，或有重要理论成果、科研成果，在改善人居环境方面贡献突出。

五、申报程序

（一）申报受理和管理机构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负责申报受理工作，具体工作由江苏人居环境奖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省人居奖办公室）承担。

各市、县（市）城乡建设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申报组织和推荐工作。
（二）申报材料
1．申报表；
2．陈述材料，约3000字左右；
3．音像资料（申报江苏人居环境奖时长不超过30分钟，申报江苏人居环境范例奖时长不超过10分钟）；
4．相关资料。

申报材料一式三份。申报表以书面形式、陈述材料以书面和电子文档形式、音像资料以光盘形式报送。具体要求由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另行确定。

（三）报送程序及推荐数量

1．申报对象向所在地市、县（市）城乡建设部门提交申报材料。省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直接向省人居奖办公室提交申报材料。跨省辖市的项目可由省有关部门和单位直接向省人居奖办公室申报。

2．市、县（市）城乡建设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申报对象的指导与审查，对符合要求的申报对象提出推荐意见，经市、县（市）人民政府同意后报送省人居奖办公室。

3．每个市、县（市）每年推荐的申报项目原则上不超过3个。

（四）申报时间

从2011年起，每年的4月30日为省人居奖办公室接受申报材料的截止时间。

六、评选程序

（一）省人居奖办公室建立评选专家库，根据每年申报情况选择专家和相关人员组成评选工作组；

（二）省人居奖办公室对申报事项进行资格预审；

（三）省人居奖办公室组织评选工作组，对申报“江苏人居环境奖”的评选对象进行现场考核；根据需要、有选择地组织专家对申报“江苏人居环境范例奖”的评选对象进行现场考察并形成意见；
（四）省人居奖办公室根据现场考核（考察）意见，提出候选名单；

（五）候选名单经省人居奖领导小组审查同意后向社会公示。公示后无异议的，由省住房城乡建设厅报请省人民政府授予“江苏人居环境奖”，由省住房城乡建设厅授予“江苏人居环境范例奖”。
七、其他事项
省人居奖办公室从获得“江苏人居环境奖”和“江苏人居环境范例奖”名单中，择优推荐申报“中国人居环境奖”、“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以及“联合国人居奖”、“迪拜国际改善居住环境最佳范例奖”。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对授予“江苏人居环境奖”的对象和“江苏人居环境范例奖”的项目进行动态监督。对获得“江苏人居环境奖”的，每三年复查一次；对获得“江苏人居环境范例奖”的，每五年复查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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